





转发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开展“人工智能+住房城乡建设”应用场景摸底调查的通知
[bookmark: _GoBack]
各位会员单位：
现将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开展“人工智能+住房城乡建设”应用场景摸底调查的通知转发给你们，请根据文件要求，并结合本单位“人工智能+”应用场景的情况按实填写《应用场景汇总表》，并于2026年1月16日前将盖章汇总表扫描件及电子版发送至协会邮箱：jsjlztb@163.com，联系人：王碧洋，电话：025-83309567

附件：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开展“人工智能+住房城乡建设”应用场景摸底调查的通知


江苏省建设监理与招投标协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年1月6日






附件

关于开展“人工智能+住房城乡建设”应用场景摸底调查的通知

各设区市住房城乡建设局（建委、房产局）、城管局，南京、无锡、苏州市园林（市政）局，南京、徐州、苏州市水务局，省有关协会学会，各有关单位：
为贯彻落实省委、省政府关于深入实施“人工智能+”行动的决策部署，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在住房城乡建设领域创新发展，现对我省住房城乡建设领域正在应用和正在谋划推进“人工智能+”应用场景开展摸底调查。包含且不限于以下方向：
1. 人工智能+高品质住房。包括数字家庭（智能家居）、智慧物业、智慧社区、低空经济+住区服务、房屋安全全生命周期管理等方向。
2. 人工智能+设计建造。包括智能设计、智慧审图、BIM和CIM集成应用、智能建造、智慧工地、建筑工业化等方向。
3. 人工智能+城市治理。包括建筑智慧运维、智能化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和改造、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运行监测、历史文化保护传承数字化应用、智慧园林、城市管理执法、环境卫生、高层消防安全、建筑外保温性能与安全等方向。
4. 人工智能+监管服务。包括房地产市场分析与监测、住房公积金服务、建筑市场监管、工程招投标、工程造价、行政审批、注册考试、城建档案、建筑领域碳排放管控等方向。
5. 人工智能+产业升级：人工智能赋能房地产业、建筑业以及市政、园林绿化、环境卫生等行业转型升级、高质量发展。
6. 其他。包括住房城乡建设领域人工智能应用其他方向，包括信息化系统开发等。
请于2026年1月20日前将汇总表盖章反馈我厅，同时将电子版发送至zjt_kjc23@163.com，联系人：吴德敏，025-51868661、51868859（传真）。

附件：应用场景汇总表.doc

     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 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年1月4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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